广外外校第十二届小学生校园歌手大赛方案
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培养学生的艺术素质，给学生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舞台，乘着庆祝建党90周年的东风，小学部艺术教研组决定举办“广外外校第十二届小学生校园歌手大赛”，现将活动活动方案公布如下：
一、参赛对象： 小学部1-6年级学生。（在上届小学校园歌手大赛中获一等奖的学生不再参加本届比赛，邀请参加决赛的表演及颁奖）。
二、参赛方式：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初赛，有兴趣的同学都可以报名参赛，每班选入一名或一个组合进入决赛。
三、报名时间：4月4日—4月8日  请参赛者把姓名、参赛曲目报给班主任，由班主任统计好名单交给本年级音乐老师。
四、初赛时间：4月11日—4月16日（音乐教室）
          具体时间由本年级音乐老师安排。

决赛时间：     
1、2年级4月27日 下午  2：30 （暂定）（黄华楼礼堂）
3、4年级4月27日 晚上  7：00        （黄华楼礼堂）

            5、6年级4月28日 晚上  7：00        （黄华楼礼堂）
五、参赛歌曲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，本次比赛主题暂定为《阳光下的孩子》，歌曲内容要求贴近主题，选择以反映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儿童歌曲为主（特别鼓励演唱近几年新创作的优秀儿童歌曲），也可选择动画片歌曲、少数民族歌曲、戏曲及健康向上的流行歌曲。

六、参赛形式：独唱、重唱、小组唱、表演唱。（小组唱表演唱不能超过6 人）

              不加入伴舞。
七、歌曲伴奏：海选不用伴奏（清唱），决赛使用CD 、  VCD、伴奏，歌曲需要升降调的请提前录制好。
八、评奖办法：
1、个人奖项：
每场评一等奖2名；二等奖4名；三等奖6名；优秀奖10名。
2、团体奖项：
1）决赛年级团体总分前两名： 
   （ 年级团体总分：每个节目获奖分数相加   一等奖5分  二等奖3分
三等奖 2分   优秀选手1分 ；决赛要求每个年级至少有一个组合节目）

2）精神风貌奖（组织奖） ：
（文明观看     年级集体歌曲演唱或表演突出）
3、教师奖项：

1）艺术教师指导奖（含舞蹈教师）

    2）舞美设计奖 （舞台、背景设计）
      3）推荐奖 ：一等奖获奖者所在班班主任
评委：海选评委由小学音乐老师担任；决赛评委由艺术总监与中学音乐老师
担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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